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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有效防止和调查法外、任意和即决处决的原则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第 1989/65号决议建议* 

防  止 

1.  各国政府应以法律禁止一切法外、任意和即决处决，应确保任何

此类处决均应根据其刑法规定视作罪行，并应考虑到这种罪行的严重程度

而给予适当惩处。不得以任何特殊情况诸如战争或以战争相威胁状态、内

部政治不稳定或任何其他公共紧急情况等作为进行这种处决的理由。在任

何情况下，包括但不限于内部武装冲突、公职人员或其他执行公务的人员

或在此种人员唆使或同意或默许下行事的人过分或非法使用武力等情况和

在押期间发生死亡情事等情况下，均不得实行这类处决。这项禁令应超越

政府当局发布的命令。 

2.  为了防止法外、任意和即决处决，各国政府应确保严格控制包括

明确逐级指挥所有负责侦缉、逮捕、拘留、看管和监禁的人员以及法律授

权使用武力和火器的人员。 

3.  各国政府应禁止高级官员或公共当局授权或教唆其他人进行这种

法外、任意和即决处决的命令。所有人员都有权利和义务违抗这种命令。

对执法人员的培训应强调上述规定。 

4.  应保证用司法或其他手段有效保护有遭法外、任意或即决处决危

险的个人和群体，包括受到死亡威胁的人。 

5.  不得强迫遣返或引渡任何人到某一国家，如果有相当理由认为该

人在该国将成为法外、任意或即决处决的受害者的话。 

6.  各国政府应确保被剥夺自由的人关押在正式公认的拘留处所，并

将其被拘留和下落、包括转移等准确情况，及时告知其亲属和律师或其他

值得信任的人。 

7.  合格检查人员、包括医务人员或某一相当的独立当局，应定期视

察拘留处所，并应有权主动进行未经宣布的检查，具有对执行这一职能中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89/65号决议第 1段建议各国政府在其国家

立法和实践范围内考虑到并遵守《有效防止和调查法外、任意和即决处决的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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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立性的完全保证。这种检查人员得以不受限制地接触拘留处所的所有

人员及其所有档案。 

8.  各国政府应尽一切努力采取诸如外交调停、增进原告与政府间组

织和司法机构的接触以及公开谴责等措施来防止法外、任意和即决处决。

应利用政府间机制调查任何有关这类处决的报告，并采取有效行动反对这

种做法。各国政府包括有理由怀疑发生法外、任意和即决处决的国家政

府，应在对此问题的国际调查方面进行充分合作。 

调  查 

9.  应对一切可疑的法外、任意和即决处决案件，包括亲属控告或其他

可靠报道提出在上述情况下发生非自然死亡的案件，进行彻底、迅速和公正

的调查。各国政府应有调查办事处和有关程序来进行此类调查。调查目的应

是确定死亡的原因、方式和时间、对死亡负有责任的人以及任何可能造成死

亡的模式或做法。调查包括适当的尸体解剖、收集和分析一切物质和文件证

据以及证人的供词。调查应区分自然死亡、意外死亡、自杀和他杀。 

10.  调查当局应有权获得调查所必要的一切资料。进行调查的人应能

支配为有效调查所必须的一切预算资源和技术资源。他们还应有权让被指称

参与任何此类处决的人员出庭作证。这对任何人也同样适用。为此，他们应

有权向证人包括被指称参与此类处决的人员发出传票，并要求提供证据。 

11.  在由于缺乏专门知识或公正性、由于问题的重要性、或由于明显

存在滥用权力的模式而使既定的调查程序不适当的情况下，在受害者家属

就这些不适当之处或其他重大原因提出申诉的情况下，各国政府应交由独

立的调查委员会或按类似程序进行调查。对调查委员会成员应按其公认的

个人的公正性、能力和独立性进行甄选。他们特别应与可能是调查对象的

任何机构或个人无涉。委员会应有权获得调查所必需的一切资料，并应按

本原则的规定进行调查。 

12.  在医生对死者进行适当的尸体解剖之前，不得对尸体进行处置，

如有可能解剖医生应是法医病理学专家。进行尸体解剖的人应有权取阅一

切调查数据、进入发现尸体之处和进入认为死亡所发生之地。如果尸体已

埋葬而后来看来需要进行调查，则应迅速合法地掘出尸体供解剖检验。如

果发现遗骨，应仔细发掘并以系统的人类学技术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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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应让进行尸体解剖的人有足够的时间检验死者，以使其能进行彻

底的调查。尸体解剖至少应设法确定死者的身分、死亡原因和方式。还应

尽可能确定死亡时间和地点。尸体解剖报告应附有死者的详细彩色照片，

以便为调查结果提供证明和证据。尸体解剖报告必须说明死者所受一切伤

害，包括任何酷刑证据。 

14.  为了确保得出客观结果，进行尸体解剖的人必须能无涉于任何可

能有牵涉的个人、组织或实体而独立公正地履行职能。 

15.  应保护原告、证人、进行调查的人及其家属不受暴力、以暴力相

威胁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恐吓。凡可能牵连到法外、任意或即决处决的人均

应调离任何对原告、证人及其家属以及对进行调查的人直接或间接进行控

制或拥有权限的职位。 

16.  死者家属及其法定代表人应获悉并可参加任何审讯，了解有关调

查的一切情况，并应有权提供其他证据。死者家属应有权要求在尸体解剖时

有一名医生或其他合格代表在场。在确定死者身分后，应贴出死亡通知的告

示，并立即通知死者家属或亲属。死者遗体应在调查结束之后交还他们。 

17.  应在合理的时间内就这种调查的方法和结果写出书面报告。报告

应立即公开，应包括调查范围、评价证据的程序和方法以及根据事实结果

和适用法律提出的结论和建议。报告还应详细说明所发现已发生的事件以

及这种事实所根据的证明，并列出作证证人的姓名，但为保护他们而不公

布姓名者除外。所涉国家政府应在合理的时间内对调查报告作出答复，或

就此表明所要采取的步骤。 

法 律 诉 讼 

18.  各国政府应确保经调查确定在其管辖下的任何领土上参与了法

外、任意和即决处决的人送法院审判。各国政府应将这种人缉拿归案或合作

将任何此类人引渡到希望行使管辖权的其他国家。不论凶手或受害者为谁和

在何处，不论其国籍，也不论在何处犯下此一罪行，这一原则均应适用。 

19.  在不损害上面原则 3 的情况下，不得援引高级官员或公共当局的

命令作为进行法外、任意或即决处决的理由。高级人员、官员或其他公职

人员如有合理机会防止其属下人员所犯行为时，得认为应对这类行为负

责。在任何情况下，包括战争、戒严或其他公共紧急状态，均不得豁免任

何被指控参与法外、任意或即决处决的人免于受到公诉。 

20.  法外、任意和即决处决受害者的家属和受养人应有权在合理的时

间内得到公正适当的赔偿。 




